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
2015年招聘启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以下简称药植海南分所）创建于1960年，是海南省唯一专业从事南药资源保护、引种栽培和开发利用研究的中央级研究院所，隶属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为独立法人单位的国家公益性研究所。
药植海南分所设有海口南药研发中心和兴隆南药研发基地。海口南药研发中心位于海南省海口市药谷二期，设有六大研究中心：南药资源中心、南药栽培中心、南药生物技术中心、南药病虫害防控中心、南药产品研发中心、海洋药研究中心。兴隆南药研发基地位于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占地13余公顷，是海南分所南药种质保存保护、栽培试验、南繁及产业开发基地。
现根据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需要，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研究人员、博士后及工作人员15名。药植海南分所直属的科健南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招聘工作人员8名。
一、工作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条件

	科研
人员
	南药资源学 
	全日制硕士以上学位。有博士学位、海外留学、博士后经历或工作经历者优先
	13名
	1、对科学研究有强烈兴趣、有良好敬业和团队协作精神。
2、不欢迎将研究工作仅作为谋生手段的人员应聘。

	
	南药分子生物学 
	
	
	

	
	南药引种栽培学
	
	
	

	
	南药植物保护学
	
	
	

	
	南药化学、药理学
	
	
	

	
	海洋药物学
	
	
	

	党政办公室人员
	生物学、管理学、中文类相关专业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位
	2名
	1、具有良好敬业和团队协作精神。
2、具有良好服务意识并具备相应的办公室技能。

	科研办公室人员
	生物学类专业
	
	
	

	南药园公司
	专业不限、生物类或有医药工作背景的市场营销人员优先
	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和学位
	8名
	1、具有良好敬业和团队协作精神。
2、具有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


三、试用期待遇
（一）科研和办公室工作人员
1、享受基本工资和绩效奖励，自聘用起按海南省事业单位标准执行。
2、享受五险一金政策。
3、符合人才奖励基金获得条件者，可获所“人才奖励基金”，人均10万以及各项科研产出配套奖励。
4、科研启动经费，根据研究方向与工作需要安排科研启动经费。
5、提供临时性住房。
（二）南药园公司人员
1、工资和绩效奖励，自聘用起按公司规定执行。
2、享受五险一金政策。
3、享受与公司业绩挂钩的各项配套奖励。
4、提供临时性住房。
四、招聘程序
1、报名者提交以下材料：1）简历；2）学位论文、发表论文目录、获奖证书复印件；3）学历、学位证书及复印件；4）其它可以证明本人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相关资料；5）导师推荐信（聘用南药园公司人员不需要）。材料发至电子邮件：hnfsrs@163.com。
2、审核材料后，通知面试。
3、经录用的药植海南分所工作人员，试用期2年，合同期满后经考核合格者转为正式编制人员。博士后符合入所条件的，出站后可入所工作。南药园公司人员按公司规定。
4、招聘期限：2015年6月30日止。
5、联系人：黄磊老师，电话：0898-31589011；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药谷4路4号。
海南分所党政办公室
2015年3月30日
